
附錄 46 

 
(i)項 ：  就 (h)項 而 言，聘 用 過 程 有 否 經 過 一 般 的 公 開 招 聘 程 序 ？ 若 否 ，

原 因 為 何 ？  

 

 

  考 慮 到 有 關 職 位 的 特 別 要 求 ， 廉 署 當 時 並 沒 有 選 擇 採 用 一 般 的 公

開 招 聘 ， 而 是 委 託「 全 國 高 校 廉 政 研 究 學 會 」（「 學 會 」）協 助 招 聘

有 關 專 才 。 該 「 學 會 」 是 中 國 大 學 廉 政 研 究 與 教 育 機 構 的 聯 合 性

學 術 團 體 ， 集 合 內 地 二 十 多 間 著 名 學 府 廉 政 研 究 的 權 威 代 表 。  

 

  根 據 廉 署 的 要 求 ， 學 會 在 內 地 大 學 物 色 專 門 研 究 廉 政 的 學 者 ， 最

後 學 會 推 薦 三 位 內 地 廉 政 研 究 著 名 學 者 給 廉 署 考 慮 。 廉 署 其 後 接

觸 了 三 名 學 者 ， 最 後 以 合 約 方 式 聘 請 湖 南 大 學 公 共 管 理 學 院 副 院

長 袁 柏 順 教 授 擔 任 研 究 顧 問 ， 為 期 一 年 。  

 

  袁 教 授 的 履 歷 見 於 附 件 。 (只 有 中 文 版 本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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